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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则第 7.1 条. 量刑

(a) 法院在根据第七十八条第 1 款进行量刑时，应平衡任何正反两方面的因素，

并应兼顾被定罪的人和犯罪的具体情况，然后才判刑.除了第七十八条第 1 款所提到

的因素之外，法院在量刑时应充分考虑以下等等因素:

必须根据犯罪的轻重施罚，

必须吓阻被定罪人不敢犯法院管辖范围内的罪;

必须吓阻其他人不敢犯法院管辖范围内的罪i

必须有助于和解;

必须有助于改革自新，

被定罪人的动机;

反映在犯罪行为的被定罪人的精神状况i

被定罪人应负的刑责;

被定罪人是怎样参与该项犯罪行为及参与的程度;

犯罪行为的后果，特别是其对受害者及其家人所造成的伤害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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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被定罪人的品格、年龄及其社会和家庭背景;

- 曾否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定罪;

- 被定罪人在犯罪之后的行为，以及特别是有没有认罪和认罪是否及时、有

没布要向受害者赔偿、有没有与法院积极合作、在被拘禁期间的行为和有

没有表示悔疚i

判刑公平原则，包括法院对共犯的任何判刑;

一 刑期对被定罪人家庭的影响。

(b) 如果被定罪人在犯罪时有永久性的或暂时性的精神障碍，大大地减弱了其

认识该行为的非法性或行为的性质的能力，或减弱了其控制行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

内的能力，则法院应将此视为减刑因素，除非被定罪人是故意自行造成这种障碍，明知
或不顾这种障碍很可能使他/她从事在法院管辖范围内构成犯罪的行为。

规则第 7.2 条.判处罚款的标准

(a) 在决定是否按照第七十七条第 2(a)款判处罚款和确定罚款金额的时候，除

了规则第 7.1 条所列的因素之外，法院还应考虑到以下标准:

(i) 从该项犯罪得到的或打算得到的金钱利益，

(ii) 被定罪人支付罚款的能力 i和

(iii) 根据第七十五条是否需要作任何赔偿和根据第七十七条第 2(b)款有没

有被处没收，

(b) 法院应给被定罪人一段合理的时间去支付罚款，井可准许其在该段时间内

分期支付国

(c) 判处罚款，法院可规定拖欠罚款须增加的囚禁刑期，这项惩罚应以既定数额

或以拖欠的罚款的百分比为基础按比例计算刑期。

(d) 如果法院决定判处罚款，则在确定监禁刑期长短时应考虑到这一点。

规则第 7.3 条与没收命令有关的程序

(a) 法院在应检察官的要求或自行动议考虑没收命令时，它可以另行举行昕询

会审查证据，以确定作为犯罪的利益的具体财产或资产及其所在.在举行这些昕询

会之前或期间，法院可通知可能与这些财产或资产有关的任何第三者-

(b) 在任何此种昕询会上，检察官、被定罪人和真正与这些财产或资产有关的
任何第三者都可以提出与这个问题有关的证据.

(c) 在审议了所提出的证据之后，法院如确信被定罪人直接或间接地从该项犯

罪获得的具体财产和资产的话，可以下令予以没收@

(d) 没收令的对象是直接或间接地从该项犯罪获得的具体财产和资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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